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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0_9A_E8_A1_8C_E4_c53_8610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令 2004年第12号 《交通行业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已于2004

年11月5日经第24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月1

日起施行。 部长 张春贤 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交通行业

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行业经济

管理，确保资金安全有效使用，提高经济效益，推动交通行

业廉政建设，促进交通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结合交

通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交通行业内部审计

，是交通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主管部门和

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依法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

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

，以及为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实现经济目标提供保证

和咨询服务的行为。 第三条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应当按照本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第四条 内部

审计机构在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或权力机

构的直接领导下，依法独立履行内部审计职责。 第五条 内部

审计机构应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工作方针，坚持审计

、帮助、促进相结合的原则，规范审计行为，防范审计风险

。 内部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应当严格遵守内部审计职业

道德规范和内部审计准则，忠于职守，依法审计，客观公正

，廉洁自律，保守秘密。 第六条 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主要负责人或权力机构应当支持、保护内部审计机构和审计



人员依法履行内部审计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内部

审计工作，打击报复内部审计工作人员。 第二章 审计机构与

人员 第七条 为切实履行国务院赋予的管理职能，交通部设立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交通内部审计工作。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强化审计监督，加强审计机构和队伍建设

。 第九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交通

企事业单位，必须设立独立的、与本单位其他职能部门同级

的内部审计机构。 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设立内部审

计机构的交通企事业单位，应按照审计职责落实、分管机构

明确、审计人员适任的原则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工作需要，

设置内部审计机构、配备内部审计人员。 第十条 设立内部审

计机构的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可根据需要设立审计

委员会，配备总审计师。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配备与其

承担的审计任务相适应的内部审计人员。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任免。所属单位内部审计机构负

责人任免前应征求上级主管单位内部审计机构的意见。 内部

审计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具备良

好的政治素质，具有较高的审计、会计业务水平和必要的经

济、法律、工程、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

人员实行岗位资格和后续教育制度，本单位应予以支持和保

障。 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创造条件，鼓励内部审计

人员参加后续教育。 第十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的取得和聘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内部审

计机构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务预算，由本单位

予以保证。 内部审计人员享受适当岗位补贴，具体标准按照

财政部门或比照当地审计机关的有关规定执行。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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